
赣财购投诉〔2024〕28号

投诉处理结果公告
一、项目编号：JXDY2024-HW-F0013
二、项目名称：江西省总工会和谐大厦空调改造及配套装修工程项目
三、相关当事人
投诉人：江西创旭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地址：江西省南昌市青山湖区湖坊镇辛家庵村熊邓幸福家园公寓12栋1单元102室

被投诉人：江西省鼎跃招标咨询有限公司

地址：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区嘉言路668号用友产业园二期1号科研楼BC区4楼 

相关当事人1：江西省总工会

地址：南昌市东湖区贤士湖管理处湖滨南路58号

相关当事人2：中楚云创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区红谷中大道998号绿地中央广场A2#办公楼2606室

四、基本情况

江西省总工会和谐大厦空调改造及配套装修工程项目（招标编号：JXDY2024-HW-F0013）采购方式为公开招标，采购公告于2024年4月9日发布，于2024年5月6日发布中标结果公告。投诉人依法对采购文件提出质疑，并对质疑答复不满意，于2024年5月16日向本机关提起投诉。本机关审查后依法受理，并向被投诉人及相关当事人发送“政府采购投诉答复通知书”。目前，该采购项目已签订政府采购合同并履行。
五、处理依据及结果
投诉人所称投诉事项，主要是采购文件部分内容设置不合理的问题。经查，该项目金额454万元，采购相关当事人1的办公区域装修改造工程。查看相关当事人1年度部门预算，该项目未获得财政性资金安排，系其所称的工会经费列支。根据《政府采购法》第二条第二款“本法所称政府采购，是指各级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团体组织，使用财政性资金采购依法制定的集中采购目录以内的或者采购限额标准以上的货物、工程和服务的行为”的规定，该项目不属《政府采购法》所称的政府采购，依法不属于本机关监管范围。

上述事实依据有相关答复材料等为证，法律依据为《政府采购法》《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等相关法律法规。
六、其他补充事宜
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二十九条第（一）项的规定，驳回投诉。

如对上述处理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决定书起60日内向江西省人民政府提起行政复议或六个月内向南昌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江西省财政厅

                            2024年6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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